
目前只有兩種合法的電動自行車 :

• 動力輔助腳踏自行車
• 電動輔助轉輪自行車

不過電動自行車必須是設計為主要由騎行者推進。電動自行車不可只由馬達推進並且時速
不可超過25公里。

電動自行車的電動馬達用途僅在於上坡或逆風騎行時向騎行者提供協助；電動馬達不應是
推進動力的主要來源。

不符合上述條件的電動自行車不可在新州的道路或道路相關地方（例如人行道、行人自行
車共用車道或自行車專用道）騎行，只可以在私人土地上騎行。

有些所謂 ‘電動自行車’ 的摩托化自行車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
可以在新州合法地公開騎行。

摩托化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在新州的道路或道路相關地方騎行違法電動自行車者最低可處$723罰鍰。

請瀏覽 roadsafety.transport.nsw.gov.au 獲取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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